铜官区城管执法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
（行政处罚类）
简易程序
















一般程序





















两人以上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对公民处200元以下，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3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





违法情节轻微，及时改正，未造成危害后果等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，不予行政处罚





调查违法事实，收集证据





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





制作并送达《现场处罚决定书》，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意见及当事人的陈述，申辩等权利





当事人逾期未改正的，经法治审核，依法予以行政处罚





当事人逾期未履行决定，也未复议或诉讼的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行





结     案





立卷归档





两人以上执法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立案，制作《立案呈批表》








调查取证，收集证据





执法人员提交案件调查报告，提交局法治审核，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





符合《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，依法适用听证程序





执法人员提交案件调查报告，提交局法治审核，并讨论决定是否予以行政处罚





依法下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依法告知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，申请听证权





依法下达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





当事人提出听证申请的，依法下达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，张贴《听证公告》





依法下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依法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权等





当事人逾期未履行决定，也未复议或诉讼的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行








举行听证，并依法制作听证笔录，并根据笔录，并结合案情，作出决定





结     案





立卷归档








